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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县养老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关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有效
缓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突出问
题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关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有效缓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突出问题的工作方案》已经县养老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浮梁县养老产业发展(全面提升养老院服务质量）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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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8月19日印发     
关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有效缓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突出问题的工作方案


根据江西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部署,为扎实做好“有效缓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突出问题”省级重点民生实事，聚焦解决老年群体“急难悉盼”问题，切实推动解决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环境不适老等突出问题，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2021年底，浮梁镇城东社区建设嵌入式养老院;完成12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任务。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院建设。充分利用小区配建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突出护理功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扶持培养综合化、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到2021年底，县城城东社区建成1所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左右、总床位数25张以上的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拓展短期照料、日间托养、居家照护、喘息服务等功能，大力发展专业化、规范化和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解决高龄、失能老年人就近就便的照料护理服务需求，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院。

（二）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聚焦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需求，对政府支持保障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数量、改造需求进行摸底，规范实施流程，推广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和老年用品配置清单，引导老年人家庭根据身体状况、康复辅助器具需求、居住条件等情况，对住宅及家具设施等进行适老化改造。2021年底前，采取政府补贴等形式支持12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

三、进度安排

（一）举措阶段。6月底前，县、乡镇对辖区内嵌入式养老院建设和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情况建立台账,全面摸清社区嵌入式养老院缺口和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根据任务目标确定完成时限，细化工作措施，落实责任领导和责任部门。

（二）跟踪实施阶段。6-11月，按照任务目标，扎实有力推进。对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院建设、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成效突出的乡镇,推荐在全市养老服务推进会议上作经验介绍。

（三）总结评估阶段。12月，各乡镇按要求完成目标任务，做好迎接省、市两级检查验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对养老服务工作高度重视，继2019年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突出问题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聚焦解决的问题后,今年再次将有效缓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院建设和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省级重点民生项目，并明确由省政府领导领衔推进。各地要高度重视,强化组织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民政部门牵头履责，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齐抓共管，解决好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确保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二)统筹协调推进。我县要将有效缓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突出问题融入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全过程，与实施《浮梁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协调推进，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定期调度情况。各乡镇要定期汇总分析工作进展情况，每月月底前报送进展情况,并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及时报送进展成效、典型经验和意见建议等。县养老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予以通报，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对工作推进较慢的地方进行重点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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